
COVID-19基層診所的防疫措施







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
依據：

因應COVID-19
基層診所感染管制措施指引



於出入口有明確公告提醒進入診所需
佩戴口罩。

避免候診區出現擁擠情形。

第一線工作人員應先口頭詢問相關主
訴及TOCC。

於出入口或掛號櫃檯或門診等區域提
供手部衛生酒精性乾洗手液。

對就醫病人有發燒篩檢措施，且有疑
似個案分流機制。



 疫情流行期間，儘量避免執行如氣霧或噴霧治療、
上呼吸道局部治療給藥、鼻腔沖洗、鼻涕抽吸、流
感病毒快篩、以壓舌板執行咽喉部視診、喉頭鏡檢、
胃鏡、肺功能檢查等會引發咳嗽或呼吸道飛沫微粒
的醫療處置。

 若不具有獨立採檢空間或足夠個人防護裝備，儘
量 避免執行呼吸道檢體採集

 若病人符合社區監測通報建議採檢對象，轉診至
指 定社區採檢院所就醫。



⚫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或嗅味覺異常或不明原
因腹瀉，且兩週內有國外旅遊史或接觸史。

⚫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群聚現象者。

⚫請確實執行插卡查閱及TOCC問診。

⚫只要診所醫師不能排除COVID-19感染的可
能，就可以轉介採檢院所。

⚫請電話1922，或新竹縣衛生局疾管科的24
小時專線03-5511287 。







1. 曾經在有適當防護下(個人防護裝備建議如表一) 2 公
尺近距離照護COVID-19確定病例的 工作人員，於最
後一次照護病人後 14 日內應由診所 列冊追蹤管理；
若有發燒或出現任何急性呼吸道症 狀或癥候，應就
醫並主動通報負責人或單位主管。

2. 曾經在無適當防護下(參閱個人防護裝備建議)2公
尺近距離照護COVID-19確定病例的 工作人員，於最
後一次照護該病例後 14日內應遵守 居家隔離相關
規定，留在家中（或衛生局指定範圍內）不外出
，亦不得出國。若有發燒或出現任何急 性呼吸道症
狀或癥候時，除應主動通報單位主管及 衛生主管機
關外，並依指示接受所需之醫療協助。







 若無防水隔離衣，建議可使用一般隔離衣外加防水圍
裙(或其他具防水性質之衣物)替代。



接觸者匡列原則：
1.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進行收集病史資料時，如詢問TOCC

等資訊，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有佩戴醫用/外科口罩，且確
定病例就醫時亦有佩戴口罩，則屬有穿戴適當防護裝備之
人員，不列入接觸者。

2. 確定病例就醫時有佩戴口罩，且同時期候診之其他就醫
民眾有佩戴口罩者，屬有適當防護裝備之人員，不列入
接觸者。

3. 曾與確定病例在無適當防護下2公尺近距離接觸之人員(適
當防護並非僅限於佩戴口罩，請參閱醫療照護工作人員
個人防護裝備建議，並應注意正確使用相關防護裝備及
落實手部衛生)。

4. 衛生主管機關疫調人員於進行接觸者匡列時，除可依本
原則作業外，可視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實際執行照護行為
時與確定病例之接觸情形彈性加以調整。


